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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调解路径图 

出处：阳光知识产权调解中心公众号文《一图读懂 |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调解路径图，细节拉满！》 

北京阳光知识产权调解中心根据调解实务经验，从纠纷当事人的视角切入，制作

了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调解路径图，来帮助当事人合理运用调解，维护合法权益。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调解路径图站在当事人的视角，根据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

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性质和职能，以纠纷化解逻辑——发生争议、起诉、

立案、开庭和判决为主线（仲裁除外），并结合调解程序逻辑——诉讼外调解、

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展现知识产权纠纷从发生到结束过程中的调解途径与调解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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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产 权 纠 纷 多 元 调 解 路 径 图  

 

详细介绍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调解路径图： 

为方便理解，本文针对重点名词加*号并作出相关说明。 

 

*诉讼外调解，又称庭外调解，指由除人民法院之外的其他组织主持，就当事人

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在我国，其他组织主要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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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仲裁委员会及其他商会、行业协会、调解协会、民办

非企业单位、商事仲裁机构等。因此，诉讼外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仲裁调解等。 
 
*诉前调解，诉前包括两种情形，一为不具有法院审理性质，即由在法院立案庭

设立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来调解；一为具有法院审理性质，即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

来调解或法官与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共同来进行调解。由于诉前调解的形式

多种多样，本图无法全部展现，因此仅列出使用最普遍的两种诉前调解形式。 
 
*诉中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指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

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进行协商，或者通过协商对权利义务问题达成一定协议的诉

讼行为。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司法部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六）拓展知识产权纠

纷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发挥各类知识产权专业机构作用，积极创新知识产权纠

纷调解组织形式和工作模式，推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向纵深发展。根据当事

人需求，按照市场化方式，探索开展知识产权纠纷商事调解。充分发挥律师在预

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优势作用，推动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为当事人提供知识

产权纠纷调解服务并可适当收取费用。”此类的组织有北京阳光知识产权调解中

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深圳市蓝海法律查明

和商事调解中心…… 
 

发生争议后起诉前的诉讼外调解 

 

 

在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后，双方当事人可以本着友好协商原则，自行沟通解决争议。

若双方当事人无法独立解决纠纷且均有调解意愿，可选择向行政机关、人民调解

组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申请调解。由于行政机关的性质，行政机关也可以

委托其管辖内的人民调解组织或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若双方当事人经过调解以后达成和解意向，则可在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行

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主持下签订和解协议并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若双方当事

人经调解无法达成和解意向，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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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发生争议后起诉前的阶段，可以根据纠纷特点

和双方诉求，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或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司法确认，指对于涉及到的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

性质的协议，经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签字盖章后，或双方当事人签署协议后，如果

双方认为有必要，可共同到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法律效力。 
 
起 诉 后 立 案 前 的 诉 前 调 解  

 
 

在大家以往的认知里，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后案件进入立案阶

段，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决定受理起诉的案件，将确定承办法官、开

庭日期、法庭等。 
 
然而，伴随着近年来人民法院持续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这种程序有所

改变。对于适用于诉前调解（也称立案前调解）的纠纷案件，人民法院收到当事

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后，会暂缓受理并建议当事人进行诉前调解，若当事人同意，

案件完成诉前登记后将由法官调解或由人民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组织或行业性专

业性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若双方当事人在诉前调解阶段达成和解，当事人可以选择申请撤诉、申请人民法

院依据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具调解书、申请人民法院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

行司法确认。若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进行诉前调解，或当事人无法在诉前调解期

限内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将正式受理案件，并转入诉讼程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

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

运作调整系统。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由于当前矛

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

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该机制明确了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

要依靠力量是“党政主导”，重视了行政机关在社会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和功能，激

活了人民调解这一老牌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发挥了商会、行业协会、调解协

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商事仲裁机构、公证机构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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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诉，指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宣告判决之前，原告要求撤回其起诉的行

为。 
 
*调解书，指人民法院制作的确认双方当事人协议内容的法律文书。 
 
立 案 后 判 决 前 的 诉 中 调 解  

 

一般情形下，法院正式立案后开庭前，都会由法官主持一次庭前调解，询问当事

人是否有调解意愿、是否和解。若当庭和解，则原告撤诉，双方可在自愿平等协

商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协议并当庭申请出具调解书；若和解失败，双方当事人可准

备正式开庭事宜。 
 
开庭后宣判前，双方当事人仍可选择自行和解，原告撤诉后则诉讼终止。双方当

事人均有调解意愿时，可申请法官主持调解或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行业性专业性

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双方可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和解协议并向法院申请

出具调解书，若和解失败，则继续诉讼程序直到法院作出判决。 
 


